关于《和平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及依据
《和平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》（和府〔2021〕13号文）有效期为3年，于2024年5月9日到期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2 号）及上级财政部门的工作安排，为了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，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能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工作，建立更加紧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资产报告衔接关系，切实发挥对宏观经济运行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重要调控作用，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，对《和平行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》（和府〔2021〕13号文）进行了适当的修改，并变更为《和平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主要参考了《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26号）、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6号）、《广东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》（粤府〔2009〕13号）等文件。《办法》经法律顾问审核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。
（二）2024年5月7日，县财政局发函至各镇、县有关单位征求《办法》意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2024年7月22日，在县政府门户网上向社会广泛公开征求意见，意见征集期限为7月22至7月30日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六章25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（第1至4条）明确《办法》制定的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编制原则等内容。
第二章预算收支范围（第5至6条）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支出构成，明确了国有资本收益具体收取范围和比例，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作了规定。
第三章预算编制（第7至12条）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要求、依据、程序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明确。
第四章预算执行（第13至18条）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征缴分工、支出要求、资金收付使用以及预算调整的内容和程序。
第五章监督和绩效评价（第19至24条）从绩效评价、审计监督、检查考核、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。
第六章附则（第25条）明确了本办法的执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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